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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3_80_8A_E6_c67_153085.htm 自学考试是我国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创建的一种育才选才相结合，以考试促

自学、出人才的教育及考试制度，不仅在我国有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且有国际 意义。是一种新生事物。就自学考试的

本身而言，它的基础在于自学，其关键是考试。这一新生事

物之所以长盛不衰，其生命线就在于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合格

人才。 因此,自学应试者，为了能顺利通过考试这一关，把自

己培养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贡献的人才，一定要打好

自学这个“基础”。“基础”牢固，就能在其上建 筑万丈高

楼，就能达到预期的考试效果。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自学者

是名符其实的自学，既无老师的系统讲授，也少有同学相互

之间的切磋，完全靠自己“啃”指定 的教材。当然，自学要

靠自己的勤奋、钻研，这是基本的，但学习方法也不是无足

轻重的。勤奋学习，自学者一般能做到。但各人的学习方法

，差异就很大，从而， 学习效果和取得的成绩就很不同。个

人学习的方法对头，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事倍

功半，许多自学应试者对此深有体会。基此考虑，本文仅就

自学《民 法学》方法的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供初次

接触民法学、准备应试者参考。 准确掌握概念 民法学的概念

很多，这是初学者的共同感觉，实际也是如此。但是，不能

因其概念多而却步，相反还要花大力气去掌握它，而且要准

确地掌握。不准确的掌握不是真正的掌握；似是而非的掌握

，或大而概之的掌握，往往遗误作答，或答非所问、或张冠



李戴、或答非重点，甚或不能作答。 每一个概念，都有其特

定含义。特定含义中有其“要点内容”和“要害文字”。诚

然，有的概念的“要点内容”和“要害文字”很容易区别，

但有的却不容易分开， 甚至是一回事。为了引起注意，这里

还是将它们分别提出。对“要点内容”和“要害文字”，一

定要理解并牢记。因为作答试题时，遗漏了“要点内容”、

“要害文 字”，可能丢掉试题的全部分数，而遗漏其他内容

，则只丢掉部分分数。比如：民法的概念是：“民法是调整

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的 财产

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个概念中的“要害文字”也是“要点

内容”是“平等主体的”。在作答时，如果遗漏了它，则无

限扩大了民法调整的对象，因而是错误 的，会失去该题的全

部分数，相反，如果漏答了“公民之间”或者“法人之间”

或者“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或者“财产关系”或者“人身

关系”，则属于作答不全 面，只能扣掉部分分数。 合同的订

立中，有“要约”和“承诺”的概念。“要约”是希望订立

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缔结合同的提议。 “缔

结合同”就是 “要约”概念中的“要害文字”，不是缔结合

同的提议，比如邀请对方同行游览北京颐 和园的提议，就不

是“要约”，至少不是这里讲的要约。“承诺”是受要约人

向要约人作出的对要约的实质内容完全同意的意思表示。其

中“完全同意”是“要害文 字”。对要约的实质内容不是完

全同意的，则不是承诺而是新要约。例如：某工厂向某学校

发函称：“本厂生产x型英语听音耳机，单价15元。如需要请

来函、来 人订购。”某学校回函称：“本校订购你厂生产

的x型英语听音耳机50幅、单价15元，但务请在耳机上附加一



个音量调节器。”从合同订立程序上讲，某厂的发 函，当然

是“要约”。但某学校的回函，尽管是订购发函内容x型英语

听音耳机，只因附加了一个条件务请在耳机上附加一个音量

调节器。某厂对这个条件是否同 意，还不得而知。因此某学

校的回函因不是对要点内容的“完全同意”。故不是“承诺

”而是新要约。 不当得利的概念是：“没有法律或合同的 根

据而受利益，致使他人受损害”。这个概念有三点内容，即

没有法律(或合同)的根据；一方取得利益；他方受损害。应

当说，这三点内容都不可缺少。但相对来 说，第一点内容更

为重要。可以说它是要点内容或者说“要害文字”。因为，

它界定了不当得利的性质。如果缺少了它，不当得利的概念

就没有确定性。为什么呢? 因为，侵害他人财产，也可发生一

方取得利益，他方受损害的后果，但这是侵权行为而非不当

得利。 代位继承的概念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 被继承人

死亡，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有权继承其父母应继

承的遗产份额。”这个概念中的 “要害文字”不止一处。但

其中最要害的，也是最关键的文字，当居“先”字。如果作

答该题时 “先”字漏掉，就不知是什么性质的继承，如果将

“先”换为“后”，则因后于死亡而不发生代位继承问题。 

赠与合同的概念是：“赠与人把自 己的财物无偿地给予受赠

人所有的协议”。这个概念中的“要 害文字”不言而喻是“

无偿”二字。因为，有偿的协议，便不是赠与合同。但也有

人提出遗赠也是无偿的，所以无偿不是赠与合同的“要害文

字”，“合同”才是 “要害文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

果说“赠与合同”与“遗赠”相区别的要害文字，当然就是

合同而不能说是“无偿”了。 代理的概念是： “代理是代理



人在代理权限内， 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个概念中

有三个重点内容：一是在代理权限内 (注意代理权限内的内

含)；二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三是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

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注意“代理行为”的重要含义。如果将“

代理行为”误写为 “行为”，将发生什么后果?) 该三个重点

内容中最能体现代理特征的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因为

如不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而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

，则不是代理而是信托 (行纪)。对此，被代理人也不承担民

事责任。 财产所有权的概念是：“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

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中 “依法对自己

的”是“要害文字”。它要求财产不仅是“自己的”而是要

“依法”。假若这个概念中没有这几个“要害文字”。所有

权的概念将成为“所有人对财产 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

分的权利”。 如此，那将在财产所有权领域里发生混乱现象

。 学习掌握概念时，强调要注意它的“要点内容”和“要害

文字”。决不意味着概念中的其它文 字、内容不重要，这点

需要强调说明。另外，在学习某一概念时一般都有其法律特

征，注意学习，不能忽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